太仓市2026年1月份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分析

（汇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太仓市近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本期对流通、餐饮的粮食加工品、糕点、酒类、淀粉及淀粉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肉制品、食用农产品、调味品、饮料、速冻食品等进行了监督抽检，共检测食品样品451批，合格450批，合格率为99.78%。
本期抽样检验不合格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食用农产品1批次，不合格项目为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残留量是食品中常用的抗氧化剂、漂白剂和防腐剂，既有氧化性又有还原性，以还原性为主，其还原性较强，被氧化时可使食品的着色物质还原褪色，亚硫酸对食品的褐变有抑制作用，对细菌、真菌、酵母菌也有抑制作用，因此既是抗氧化剂、漂白剂又是防腐剂。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二氧化硫残留量在龙眼中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5g/kg。龙眼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龙眼腐烂，违规加大用药量，致使产品上市销售时的添加剂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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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品种
	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市场监管局

（流通）
	饼干
	16
	
	99.75%

	
	餐饮食品
	9
	
	

	
	茶叶及相关制品
	2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9
	
	

	
	蛋制品
	3
	
	

	
	淀粉及淀粉制品
	17
	
	

	
	豆制品
	10
	
	

	
	方便食品
	8
	
	

	
	蜂产品
	1
	
	

	
	糕点
	42
	
	

	
	罐头
	7
	
	

	
	酒类
	30
	
	

	
	粮食加工品
	28
	
	

	
	肉制品
	27
	
	

	
	乳制品
	13
	
	

	
	食糖
	4
	
	

	
	食用农产品
	36
	1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4
	
	

	
	蔬菜制品
	18
	
	

	
	薯类和膨化食品
	3
	
	

	
	水产制品
	10
	
	

	
	水果制品
	14
	
	

	
	速冻食品
	13
	
	

	
	糖果制品
	6
	
	

	
	调味品
	35
	
	

	
	饮料
	24
	
	

	
	合计
	399
	1
	

	市场监管局

（餐饮）
	餐饮食品
	35
	
	100%

	
	茶叶及相关制品
	1
	
	

	
	淀粉及淀粉制品
	3
	
	

	
	糕点
	3
	
	

	
	酒类
	1
	
	

	
	粮食加工品
	1
	
	

	
	乳制品
	1
	
	

	
	食用农产品
	1
	
	

	
	调味品
	1
	
	

	
	饮料
	5
	
	

	
	合计
	52
	
	

	总计
	
	451
	1
	99.78%


公示产品合格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检测合格批次详情见以下网址：

http://www.taicang.gov.cn/site_publicinfo/003002/003002006/keyNote.html,

                                          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25日

不合格食品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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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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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太仓鑫炎盛超市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浏河镇听海路80号5幢101室、102室
	龙眼
	/
	2026-01-04
	二氧化硫残留量
	0.077g/kg
	≤0.05g/kg
	食用农产品
	江苏佳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